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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: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20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的要求，现就税

务部门推进税务登记证和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“三证

合一”改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基本思路 

推进税务登记证和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“三证合一”

是落实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，便利市场主体，激发市场

活力的重大举措，也是税务部门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转变职能、

简政放权的工作要求。各级税务机关要提高对“三证合一”改革

工作的认识，积极谋划，为改革提供动力，主动作为，不断探索

登记制度便利化，切实方便市场主体，加强税源管控，降低征纳

成本，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 

推进“三证合一”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大力推进“三证联办”、积

极探索“一证三码”、最终实现“一证一码”。“三证合一”的

试点工作将由国务院有关部门部署进行。在正式推开“一证一码”

之前，可以“三证联办”、“一证三码”等形式作为过渡。“三

证联办”是现行法律框架内“三证合一”较好的实现形式。一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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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、三证同发，实现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

记证联合办理，简化办证程序，缩短办理时限，方便市场主体，

降低社会成本和行政成本。“一证三码”是推进“三证合一”的

重要形式。一个证照、三个代码，形式上更符合“三证合一”要

求，方便市场主体，也有利于整合部门资源，提高部门间信息共

享水平，加强部门间协作配合，统一对市场主体的事后监管。 

二、主要形式 

（一）“三证联办” 

“三证联办”是指工商、质监、国税、地税部门实现工商营业执

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“三证”联办同发。即由一个

窗口单位归口受理申请表和申请资料，一次性采集信息，并共享

至联合办证部门，限时反馈；各部门收到申请信息、材料后，按

照职责分工，同时启动复查审办，准予登记的，一并制作“三

证”，并反馈受理窗口；受理窗口一次性将“三证”发放申请人，

部门间实现数据互换、档案共享、结果互认。 

各地税务机关要按照现行各部门行政管理职责、证件式样、赋码

规则，协调相关部门实现信息互联互通，实施“三证联办”。 

（二）“一证三码” 

“一证三码”是工商、质监、国税、地税部门的工商营业执照、

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共同赋码，向市场主体发放包含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678


